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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心理輔助服務（學前服務） 

新服務模式常見疑問解答 

1. 中心內普通位的幼兒/家庭出現嚴重問題時，是否仍可以尋求你們的協助？或有其它方

法／途徑? 

我們服務的宗旨是支援幼兒中心的同工處理兼收組兒童的問題，透過個案諮詢的過程

及員工訓練的活動，我們相信同工在個案分析及處理方面的專業知識及技巧均能有所

提昇，最終令普通位的兒童及其他中心的幼兒工作員同時獲益。若普通位的幼兒或家

庭出現嚴重問題，我們願意回應同工查詢，但恕未能提供個案諮詢/跟進服務。我們建

議幼兒中心的職員盡快與有關家長商議，並尋求合適的社區服務的協助，如向本署轄

下的家庭服務中心尋求緊急支援。 

2. 「服務需要評估表」需何時傳真給臨床心理學家?每次提交需相隔多久? 已轉介的個案

若有需要可否再轉介? 是否需要重新填評估表? 

服務需要評估表於每半年服務週期開始時傳真給臨床心理學家，詳情將於新服務模式

於本年九月正式開始時再宣佈，在本年一月至八月的試驗期間，本服務的同工於一月

份開始接收中心的服務需要評估表及學童行為綜合分析表。至於較早前已作轉介的個

案如有跟進需要，不論負責的臨床心理學家有否變動，中心都無需再重新填寫學童行

為綜合分析表，只需在「服務需要評估表」甲部剔出類別，然後在旁寫下 “個案跟進

/[孩子姓名]” 以資識別，本服務同工會繼續提供跟進。 

3. 「服務需要評估表」乙部「員工訓練需要」中，中心是否必須在選擇有訓諫需要的項

目後填上預計出席的人數? 

填寫員工訓練預計參加人數的目的，是協助本服務的同工計劃有關活動的安排（如按

預計的出席人數租借場地），中心只需按需要及一般的人手編配情況預計出席各類型

講座的人數。由於所填寫的數字並不具任何約束力，即使在講座舉行當日，中心仍可

按當天的人手需求作適量的增減。 

4. 在「學童行為綜合分析表」的第六部份「各項因素分析」之（一）家庭狀況的問題可

否加入由家長填寫的「兼收組家長問卷」，與工作員的觀察記錄作比較? 

工作員在填寫家庭狀況時，是依據日常與家長的接觸所得的印象及面談所得的資料而

填寫；而「兼收組家長問卷」的設計，是了解家長在教養學童上遇到的問題及面對生

活壓力的情況，以協助臨床心理學家初步了解個案的情況。臨床心理學家會綜合這兩

方面獲得的寶貴資料，再加上從家長面談、行為觀察及其他的分析工具所獲得的資料

作最後的個案分析，從而給予工作員及家長最合適的建議。我們歡迎同工邀請家長填

寫有關問卷幫助心理學家分析比較，但這並非轉介個案的必須要求，同工可視實際需

要而決定是否收集有關問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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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如家長不能出席面談，可如何安排? 

在我們的經驗中，部份家長因各種原因未能出席面談。無論家長能否出席，中心探訪

的安排都不受影響。另一方面，我們建議工作員與家長保持聯繫，讓家長對臨床心理

學家的探訪有充份的了解，並知會探訪後有關的專業建議，以使家長與專業團隊的協

作能更為流暢。 

6. 「學童行為綜合分析表」中第三部份「衛生署兒童智能測驗中心報告」的內容可否以

中央轉介之 Form 2 替代，從而省略翻譯報告的時間？另此部份提及的 IQ 分數通常不

會出現於評估報告中，工作員該如何填寫? 

我們接受中心選擇以 Form 2 提供相關的資料，另一方面我們會嘗試協助工作員瞭解及

應用報告的內容於訓練及個案處理上。此外，工作員若對「學童行為綜合分析表」之

內容有疑問，如 IQ 分數，可以省略該部份，或於本服務的同工到中心探訪時提出。 

7. 當轉介個案時，除傳真「服務需要評估表」及「學童行為綜合分析表」外，還是否需

同時附上其他資料或問卷? 「兼收組家長問卷」是否僅供給工作員分析而無需交給到

訪的心理學家? 

一般而言，中心可選擇是否附上其他資料及問卷。但若個案涉及高危家庭或嚴重行為

問題時，其他資料來源如「家長問卷」及「家長身體／精神健康量表」將有助本服務

的同工了解個案的緊急情況，從而作出優先的安排。 

8. 收到服務評估表後何時得知探訪時間?探訪日期將如何安排？員工訓練將安排在那些

時間／地點進行? 

本服務於收到轉介資料後，會於三個月內安排探訪。至於其他訓練活動，亦會在場地

安排完成後通知各中心。若中心希望盡快得知探訪或員工訓練時間及地點的安排，可

直接致電提供服務的臨床心理學家。 

9. 承諾三之每月不少於兩次的員工或家長訓練活動會否在所屬區域之辦事處進行? 

會。換言之，每間中心將會在每月獲得不少於兩次的訓練活動，跨區的訓練活動將不

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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